臺中市太平區宜欣國民小學學生課後照顧班實施計畫-暑期班
一、依據: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
二、活動目的：為讓本校弱勢學生可於假期間獲得妥善照顧。
三、參加對象：限本校學生參加，預計低年級、中年級及高年級各招生一班，每班25
              人，學生不足一班將合併開班。
四、開班時間：7月1日~7月31日，每日8:00-12:00止(半日)。
五、報名日期:6/5(一)~6/9(五)止，因名額有限，逾期不再招收。
六、活動內容：生活照顧輔助、暑期作業指導為主。
七、活動場所：以本校開班教室為主，並以校園內為活動範圍。
七、收費標準及注意事項：
（1） 照顧服務費均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。除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學生(領有手冊)或原住民學生須持有相關證明可免收費優先錄取，實際補助費用將依教育部及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。為配合本校補助經費申請，具補助身分學生請於本校報名期限內繳交報名表，逾期視同不參加。
（2） 收費以每生每節22元計算，每日5節，每節40分鐘。
（3） 為維護參加學生的權益、學生放學的安全及考量聘請師資所需的費用，參加學生需全額繳費，不招收參加部分時段之學生，家長須配合學校上下課時間準時接送。
（4） 收費方式:七月共21天，費用22元*5節*21天=2310元，請攜帶報名表至本校教務處繳費，報名時需同時繳費才算完成報名。
   
<宜欣國小課照報名回條> 
  茲收到學生姓名               申請參加本校暑期課後照顧班，特此證明。
     □免收費(具補助身分) □已收費   (由學校承辦人員勾選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員: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暑期課照班請假:22701567轉711
    註:本聯為課照報名證明用，請妥善保管 <下 表 填 完 由 學 校  留 存>          宜欣國小教務處章
<暑期課後照顧班報名表> 
身分別：1.□一般生（全額收費，含中低收入戶及兒少扶助身分）               
        2.□低收入戶(免收費）需有公所證明
        3.□身心障礙學生(免收費）需持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
        4.□原住民學生 （免收費）需有戶籍證明
	班級 /姓名
	      年    班（    ）號 / 姓名:(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  聯絡人1
(稱謂)/姓名
  聯絡方式
	(    )/
手機-             
(H/O)
	聯絡人2
(稱謂)/姓名
聯絡方式
	(    )/
手機-             
(H/O)

	若學生特殊狀況或身體狀況需老師留意請註明,無則免填：



宜欣國小課後照顧班家長接送切結書
     本人子女(學生姓名)              將參加宜欣國小暑期課後照顧班，本人承諾遵守本校課照相關規定，若經查違反規定者將取消參加課後照顧的資格，再次提醒如下:
 1.課照上課時間：8:00-12：00，接送地點為學校大門口。(家長負責安全接送)
 2.當日學生提早接回(離校後)，中途不得再返校；個人因素請假(非全校性停課)恕不接受退費，相關退費依「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規定」辦理。
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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